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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BI Development Co., Ltd.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7）

有關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報
之澄清公佈

茲提述摩比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5年 4月 17日發佈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年報」）。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

佈內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披露年報內董事會報告「購股權」一節及財務報表附註

26項下的進一步資料，內容有關本公司於 2013年 11月 7日至 2023年 11月 6日期間

有效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惟可由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上提前終止。

就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任何特定購股權獲行使時應付的本公司每股股份（「股份」）

認購價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惟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

(i) 股份面值；

(ii) 授出購股權建議當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股份的收市價，而授出購股權建議

日期須為營業日；及

(iii) 緊接授出購股權建議當日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股份的平均收市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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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適用）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經不時調整的有關價格。

上述澄清並不影響年報所載的任何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胡翔

香港，2015年 7月 16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胡翔先生及廖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屈德乾先生及羊東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天舒先生、張涵先生及李桂年先生。


